
琼 台 师 范 学 院 教 务 处 文 件

琼台教务学籍〔2020〕5 号

关于同意董帅等8名同学休学的决定
各教学单位：

现有8名学生提出休学申请，其中7名同学为休学期满第二次提出申请，1名同学为本学期提出休学申请。根据学校学籍管理相关规定，经审核符合休学条件。研究决定同意以下学生办理休学手续，休学时间自2020年3月起至2021年3月，详细名单见附件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0日
琼台师范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5月10日印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：
休学名单

	序号
	姓名
	层次
	性别
	学 号
	学院
	班级
	备注

	1
	董帅

	专科
	男
	0801160150
	体育学院
	2018体育教育2班
	第二次休学


	2
	王迎瑾

	专科
	女
	0707180131

	音乐学院
	2018舞蹈表演班
	第二次休学

	3
	谢欣哲
	本科
	男
	0313170114

	理学院
	2017科学教育班
	第二次休学

	4
	周海林

	专科
	男
	0807170123

	体育学院
	2017体育运营与管理班
	第二次休学

	5
	许晓蓉

	专科
	女
	0802150124

	体育学院
	2015（五）体育教育班
	第二次休学

	6
	李慧婵

	本科
	女
	0406170203

	外国语学院
	2017英语2班
	第二次休学

	7
	詹露瑶

	专科
	女
	0401180227
	外国语学院
	2018英语教育2班
	第二次休学

	8
	刘景怡
	专科
	女
	0702170125
	音乐学院
	2017（五）音乐教育班
	首次休学


